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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680     证券简称：山推股份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050 

 

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控股子公司山东锐驰机械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交易进展情况 

1、2015 年 4月 28日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《关于山东锐驰机械

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放弃优先出资权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锐驰机械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山东锐驰”）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产权交易中

心”）按照不低于评估后的净资产作价在产权交易中心公开征集投资者，进行增资扩股，

增资完成后新投资者对山东锐驰持股比例达到 51%，同时公司放弃对本次增资扩股的优

先出资权。（详见公司于 2015年 4月 29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

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的公告编号为 2015-027的《公司关于山东锐驰

机械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放弃优先出资权的公告》）。 

2、2015 年 9月 30日至 2015年 11月 2日，山东锐驰增资扩股产权处置项目在产

权交易中心挂牌，增资方案为山东锐驰进行增资扩股，增资后山东锐驰注册资本变更

为 7,314 万元，增资额不低于 3,730.14万元，原股东的出资额按照评估净资产值等比

例降低，增资完成后，公司持有山东锐驰 25%的股权，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山东

锐驰 20.19%的股权，泰安泰山重工有限公司持有山东锐驰 3.81%的股权，公开征集引

入的股东持有山东锐驰 51%的股权。挂牌截止日 2015年 11 月 2日征集到山东恒基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恒基股份”或“投资方”）一家投资方。 

3、2015 年 11月 30日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产权交易中心交易规则，公司及山东

锐驰其他股东与投资方恒基股份签署了《增资扩股协议书》。 

4、2015 年 12月 7日，山东锐驰收到自产权交易中心交易资金结算专户转入的投

资方恒基股份增资款 3,730.14万元。 

5、2015 年 12月 15日，山东锐驰在泰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

工商变更登记手续，恒基股份成为山东锐驰控股股东，持有其 51%的股权，公司持有其

25%的股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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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本项交易是以在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方式进行，且恒基股份与公司、公司控

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、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因此本

项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；亦不属于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

产重组事项。 

二、投资方的基本情况 

1、企业名称：山东恒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； 

2、企业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、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； 

3、注册地址：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工业园区金河路东段苏庄桥西 300米路南； 

4、主要办公地点：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工业园区金河路东段苏庄桥西 300米路南； 

5、法定代表人：郑从军； 

6、注册资本：7,999万元； 

7、营业执照注册号：371725228011787； 

8、经营范围：普通货运(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)；推土机、压路机、叉车、挖掘

机、汽车零部件制造、销售；钢铁铸件锻件制造、销售；五金交电、劳保用品、焊割

设备及耗材、机床附件、空压机械及配件、家用电器、钢材、建材（不含木材）、化

工产品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、橡塑制品、轴承、润滑油、工程机械配件、办公用品及

耗材销售；棉花购销。工艺品、文化体育用品销售；商贸信息咨询；科技信息咨询；

科技技术推广；物流服务。进出口贸易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

可开展经营活动)； 

9、主要股东：郑从军、樊庆国、郑从庆、樊祥涛、郑祥欣、郑祥镇、郑洪松； 

10、控股股东：郑从军家族； 

11、交易对方为公司的战略供应商，公司向其采购生产推土机用的结构件、铸钢

件、齿轮等零部件，同时为其提供生产推土机配套件需要的钢材等。2014 年度、2015

年 1-9月公司对其采购额分别为 2.79亿元，1.01亿元，占报告期内公司采购总额比例

分别为 4.50%，3.46%；2014 年度、2015 年 1-9 月公司向其销售额分别为 0.88 亿元，

0.41亿元，占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总额比例分别为 1.22%，1.34%；截止本公告日，公司

账面显示尚有对恒基股份 4,829.04万元的欠款，本公司与其业务均按照公司供应商管

理手册、采购招标程序等内控流程办理。除上述业务和债权债务之外，公司与投资方

恒基股份不存在产权、资产、人员等方面的关系，不存在对交易对方产生利益倾斜的

情况； 

12、投资方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：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总资产 39,960.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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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，净资产 21,586.72万元，营业收入 32,625.20万元，投资收益 341.84万元，净

利润 742.38 万元，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-8,947.28 万元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山东锐驰增资扩股的基本情况、评估情况详见2015年4月29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

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的公告编号为2015-027的《公

司关于山东锐驰机械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放弃优先出资权的公告》。 

2、山东锐驰机械有限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 

山东锐驰经审计的有关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  目 2015 年 9月 30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9月 30 日 

资产总计 13,529.66 15,495.85 15,359.84 

负债合计 14,770.95 14,709.33 14,442.60 

净资产 -1,241.29 786.52 917.24 

应收账款 851.79 1,269.53 1,300.73 

项  目 2015 年 1-9 月 2014年度 2014年 1-9月 

营业收入 1,646.08 6,425.95 5,296.82 

营业利润 -2,069.97 -2,709.08 -2,543.59 

净利润 -2,059.46 -2,863.36 -2,715.36 

自 2014 年 10月至 2015年 9月，山东锐驰实现营业收入 2,775.21万元,营业利润

-2,235.46 万元，净利润-2,207.46万元，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

普通合伙）审计，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大信审字[2015]第 3—00630号审计报告。 

3、本次交易完成后山东锐驰法人资格存续，增资后山东锐驰将继续承接原有债权

债务及或有负债，履行已签订的全部经济合同。 

4、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山东锐驰成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，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减

少子公司山东锐驰。截止本公告日，公司不存在为山东锐驰公司提供担保、委托山东

锐驰公司理财的情况，因增资完成后，山东锐驰将继续为公司提供生产推土机用的零

部件，公司账面显示存在对山东锐驰采购预付货款 3,975.20 万元。 

四、《增资扩股议书》的主要内容 

1、签订协议各方 

原出资人：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

原出资人：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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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出资人：泰安泰山重工有限公司 

投资方：山东恒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增资金额及方式 

投资方以现金方式增资3,730.14万元，增资比例为51%。 

3、增资时间 

投资方于本协议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将增资款汇入产权交易中心在银行开立的交

易资金结算专户。产权交易中心根据原出资人和投资方的通知将增资款划转至增资企

业验资账户。 

4、企业内部管理机构调整 

增资批准后，本协议各方同意按照国家法律规定，重新制定章程、确定组织形式

与管理机构，明确股东各方权利义务，股东各方承诺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、职权、

议事规则、法定代表人的担任、利润分配按照《公司法》等国家相关规定制定。 

5、其他事项 

(1)增资后的标的企业继续承接标的企业原有的债权债务，履行标的企业原已签定

的所有经济合同。 

(2)评估基准日至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日标的企业生产的期间损益，由原股东按增资

前股权比例承担或享有。 

(3)增资后标的企业按照国家有关劳动保障方面的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，以及

标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《山东锐驰机械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职工安置方案》的规

定妥善安置职工。 

6、协议生效 

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，并经产权交易中心审核出具《增量产权交易凭证》后生

效。 

7、违约责任 

(1)如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，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支付投资价款10%的违约金，并

承担因此造成的其他直接损失。  

(2)本协议生效后，任何一方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之前变更、提前终止或解除本协

议的，应征得其他方事先书面同意并报产权交易中心备案。 

五、增资扩股后的其他安排 

1、本次增资扩股，山东锐驰公司已按照国家有关劳动保障方面的法律、法规和规

范性文件及鲁人社字【2015】386号文件《关于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山东锐驰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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械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职工安置方案审核意见的函》的要求，计提职工安置费用 1,017.61

万元，并设立专项账户，用于支付其职工的国有身份转换经济补偿等；同时，山东锐

驰将依照《劳动合同法》等有关规定，本着平等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原则，与职工重新

签订劳动合同。 

2、对于增资扩股过渡期间山东锐驰产生的损益，依据大信审字[2015]第 3—00630

号审计报告结果，按原股东各自应承担损益情况再进行调整增资后各股东的持股比例。 

六、山东锐驰增资扩股对公司的影响 

山东锐驰增资扩股完成后，恒基股份取得其控股权，山东锐驰将不再纳入公司合

并会计报表范围，因山东锐驰的资产规模、收入状况及盈利情况占公司的比重较小，

该项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。同时山东锐驰本次增资扩股

有利于改善其股本结构，进一步增强其资本实力，激活其发展活力，为其进一步拓展

业务范围，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实力奠定基础。 

七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《增资协议书》； 

3、大信审字【2015】第3-00630号《审计报告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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